
奉新县财政局关于奉新县人民法院审判综合大楼多联式中央空调采购及安装项目（招标编号奉交登字：CG2019047A）
投诉处理决定书
                 奉财购诉[2019] 3 号

江西昭文装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投诉人：江西昭文装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兰兰         
代理人：     程曦         电话：18170941744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京东大道1189号创新工场                                                                                                                                                                                                                                                                                                                                                                                        
被投诉人1： 奉新县人民法院 
联系人：     李先生         电话：17779522797   
被投诉人2： 奉新县政府采购中心
联系人：     付龙海
电话：0795-4433048/13870515800
地址：江西省奉新县冯川镇奉新大道26号 
投诉人对奉新县政府采购中心代理奉新县人民法院审判综合大楼多联式中央空调采购及安装项目（招标编号：奉交登字：CG2019047A）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19年5月31日向我办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1、 投诉人投诉事项：
投诉事项1、投诉人认为招标文件技术参数加分项3.1、3.2、3.3、4.1、4.2中（1）评审因素限定特定检测机构，排斥其他具备资质的检测公司。
（2）本项目的评审依据具有排他性;变相用检测报告作为加分项，违背相关法律法规。
（3）分值设置过高，与实际采购需求不相适应，权值设置未准确反映采购需求。
（4）加分项内容应优于技术基本参数技术要求，不能确定是否优于基础技术参数要求或与项目实际采购需求存在关联性，与采购需求不相适应。
（5） 制造商与采购人不存在合同关系，是由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合格的货物和服务，设置制造商提供公章佐证，与实际采购需求无关。
投诉事项2、投诉人认为招标文件技术参数加分项2.1、2.2、2.3（1）加分项内容应优于技术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评审因素列举了一系列的产品技术加分项，但并没有佐证这些技术特点是否优于基础技术要求，是否准确反映实际采购需求，是否和实际采购需求存在必然关联性（2）评审因素指定的产品技术特点排斥了其它不具备这些产品特点的制造商和供应商，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指向性。
投斥事项3：投诉人认为招标文件4售后服务（1）4.1、指向多联机产品制造商、排斥其它供应商。（4.2）设置评分因素与实际采购需求不存在必然联系，具有倾向性和指向性。（3）权置设置不合理，与实际采购需求不相适应、未准确反映采购需求，具有倾向性和指向性
投诉事项4：投诉人认为招标文件3业绩3.1《节能工程在役检查合格证》是特定的行业证书上，不具备普遍意义，且非国家强制许可证书，权置设置不当，未准确反映采购需求。
投诉事项5：投诉人认为招标文件2.综合实力（1）2.1、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以上或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含）以上资质应当作为资格条件，而不是加分项（2）2.2认为 “三大体系”认证不属于国家强制性认证，与实际采购需求无必然的关联性（3）权置设置不合理，未准确反映采购需求，具有倾向性和唯一性。
经咨询相关专家和查阅相关资料，本机关认为：（1）招标文件中的技术参数是为了满足采购人采购需求、确保能够采购到更高质量和性能的产品，并不是针对某个品牌而设置，检测报告只是作为佐证材料，并非评分标准。根据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赣财购〔2016〕25号）“第四十五条 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不得作为评分因素，采购文件如需提供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对技术参数进行佐证的，应充分考虑供应商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的制作、运输成本以及评审场地限制等因素。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应当要求所有供应商提供，并在评审过程中对所有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进行查验。”之规定，本项目要求提供第三方权威检验机构（测）报告扫描件并加盖制造商公章进行佐证就是投标人是否符合主要技术规格及要求的佐证材料。（2）本项目包含设备安装和售后服务等内容、采购人对有关设备安装、维护和售后服务的要求与本项目有必然关联且并未违反限制条款。（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采购人可以要求参加政府采购的供应商提供有关资质证明文件和业绩情况，并根据本法规定的供应商条件和采购项目对供应商的特定要求，对供应商的资格进行审查。（4）本招标文件中2技术参数加分项2.1“所投品牌多联室外机风扇结构采用静音设计技术的加1分，其他不加分。”（评审依据：提供风扇静音技术说明及专利证书扫描件加盖制造商公章进行佐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招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五）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原产地或者供应商；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投诉事项1、3、4、5缺乏事实依据，予以驳回。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投诉事项2成立；投诉事项1中技术参数加分项4.1、4.2分值设置过高。
综上所述，责令采购人和代理机构修改采购文件，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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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新县财政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






送：江西奉新县人民法院、
江西奉新县政府采购中心
